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

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只用作參考而不構成任何收購、購買或認購下文所述認股權證之邀請或要約。

將由

高盛結構產品（亞洲）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發行

及由

高盛集團有限公司（「擔保人」）
（於美國特拉華州註冊成立）

無條件及不可撤回地擔保的

認股權證發行公佈

保薦人

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

認股權證詳情

本公司擬發行下列認股權證（認股權證）：

證券代號 10073 10074

發行額 100,000,000 100,000,000

類別 歐式現金結算認購認股權證 歐式現金結算認購認股權證

指數 日經 225平均指數 日經 225平均指數

買賣單位 10,000份認股權證 10,000份認股權證

每份認股權證的發

行價

0.25港元 0.25港元

行使水平 11,000點 12,000點

推出日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發行日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預計上市日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到期日 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如有不同，則以

大阪證券交易所結算日經225平均指數二

零一一年九月期貨合約之最終結算價刊

發日期為準。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如有不同，則

以大阪證券交易所結算日經225平均指數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期貨合約之最終結算

價刊發日期為準。

10,000 10,000指數貨幣金額 1 日元

400

1 日元

350

引伸波幅* 39.1%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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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槓桿比率* 4.9倍 4.4倍

槓桿比率* 10.0倍 11.4倍

溢價* 13.7% 21.9%

 以上數據不可與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衍生認股權證發行人提供的同類資料比較。不同發行人可能採用不同的定價模型。

認股權證持有人於到期日可收取多少款額？

認股權證持有人將可就每手買賣單位收取以港元支付的現金結算金額，計算方式如下：

              每手買賣單位的現金結算金額 =（收市水平* 行使水平）×指數貨幣金額×匯率*

就證券代號10073的認股權證而言：

*「收市水平」指大阪證券交易所結算日經225平均指數二零一一年九月期貨之最終結算價。

就證券代號10074的認股權證而言：

*「收市水平」指大阪證券交易所結算日經225平均指數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期貨之最終結算價。

*「匯率」乃指有關到期日香港時間下午四時正或前後由本公司釐定日圓與港元（以每一單位港元所兌之日圓單位
數目表示）之間的匯率，參考(a)除(b)而釐定：

(a) 指路透社專頁ASFH所報「美元╱日圓」匯價中位數；及

(b) 指路透社專頁ASFI所報「美元╱港元」匯價中位數。

倘任何該等屏幕所顯示的匯率由於任何原因無法取得，則匯率為本公司以商業上合理的方式釐定的匯率。

倘上述公式計出的數字為負數，每手買賣單位的現金結算金額則被視為零。

於到期日應如何處理？

於到期日，若現金結算金額大於零，認股權證將獲自動行使。認股權證持有人將毋須遞交任何行使通知

書。本公司將根據認股權證的條款及條件向認股權證持有人支付現金結算金額。

認股權證的上市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批准認股權證在聯交所上市及買賣。認股權證須待獲得是項上市批准後，方可發

行。

本公司預期認股權證將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八日或該日前後開始買賣。

閣下可從哪裏獲取其他資料？

本公司將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刊發之基本上市文件及將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七日或前

後刊發之有關補充上市文件所載之條款及條件發行認股權證。

上述文件（英文本及中文譯本）、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日刊發之基本上市文件第一增編、於二零一零

年九月十日刊發之基本上市文件第二增編、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刊發之基本上市文件第三增編及本公

司之擔保人最近期公佈之年報可由開始買賣當日起至到期日之任何週日（星期六、日及假期除外）之一般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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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時間內，在香港皇后大道中2號長江集團中心68樓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之辦事處可供查閱。

閣下可從哪裏獲得報價？

閣下可要求從下列來源獲取認股權證之報價：

流通量提供者： 高盛（亞洲）證券有限公司

經紀編號： 9649

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2號長江集團中心68樓

電話號碼： 2978 2333

其他資料

認股權證之價格可急升亦可急跌，閣下應作好認股權證之購買價會蒙受全部損失之準備。閣下在決定投

資認股權證前，應仔細考慮認股權證是否適合其經驗、目標、財務狀況及其他有關情況。

本公司及擔保人均不受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5A.13(2)或(3)條所述之任何機構監管。認股權證將構成本
公司之一般無抵押合約式責任，並將由擔保人根據擔保作出無條件及不可撤回之擔保。閣下乃信賴本公司及

擔保人之信譽，及認股權證並無賦予閣下權利針對組成指數之公司。本公司的認股權證並非銀行存款，並不

獲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 或任何其他政府機構的保證或擔保，亦非任何銀行的債務或受任何銀行擔
保。本公司的認股權證由高盛集團有限公司擔保，而該等擔保的地位將與高盛集團有限公司的所有其他直

接、無條件、無抵押及非後償債務相同。

擔保人之長期信貸評級（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前一日）獲標準普爾評級為A級、惠譽公司評級為A+ 級、穆
迪投資者服務評級為A1 級、多明尼歐債券評級服務有限公司評為A（高）級及評級及投資信息公司評為AA-
級。

指數免責聲明

日經平均指數（「指數」）是Nikkei Inc.（「指數保薦人」）的知識財產。「日經」、「日經平均指數」
及「日經225」均屬指數保薦人的服務標記。指數保薦人保留指數的一切權利，包括版權。

指數保薦人並無以任何方式保薦、認可或推銷權證。指數保薦人並無對利用指數所取得的結果或指數在

任何指定日子所處水平或其他方面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或聲明。指數僅由指數保薦人編製及計算。然

而，指數保薦人不會就指數的任何錯誤向任何人士負責，而指數保薦人亦無責任知會任何人士（包括權證的

買方或賣方）有關錯誤。

此外，指數保薦人並不就有關任何計算指數方法的任何修訂或改變作出保證，亦無責任一直計算、刊載

及發佈指數。

高盛結構產品（亞洲）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